
温州理工学院大学生艺术团表演团队考核评分细则（试行）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评价构成 评价维度 序号 评价指标 评分标准 分值

一、基础分

（60 分）

组织建设

（15 分）

1 队伍规模
艺术团队伍注册登记规范，梯队建设完善，注册成员人数≥20 人

得 2分，≥40 人得 4分。
4

2 考勤纪律

艺术团队伍负责人及成员按要求参加校团委美育中心、艺术团管

理中心组织的会议、培训等，全勤得 4分，无故缺勤，一次扣 1

分，扣完为止。

4

3 财务规范
艺术团队伍须严格遵守财务规章制度，各经费预算提前向校团委

申请，审批使用后，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报销。
3

4 学习教育

艺术团队伍每学期至少开展 1次全体成员的理论学习或主题教育

活动，每开展 1次得 2分，上限 4分。没有开展，一次扣 2分，

扣完为止。

4

运营管理

（20 分）

1 队伍招新
艺术团队伍按要求统一参与校级招新活动，过程有序，得 3分，

新成员信息及时汇总上报，得 2分；
5

2

综合管理

艺术团队伍训练、活动后及时清理场地，保持环境整洁，得 4分，

出现场地脏乱每次扣 2分，扣完为止。
4

3

艺术团队伍设专属演出服装、道具台账，专人负责登记、清点，

得 2分；演出、活动后按时完好归还，无私自挪用、外借、丢失

情况，得 3分.如有丢失，每次扣 2分，扣完为止。

5



4 宣传报道

艺术团队伍开展具有示范性的活动，被校团委公众号“青春温理

工”、学校官网，每次得 2分，市级及以上媒体平台宣传报道，

每次得 3分，同一篇转载按最高赋分，上限 6分。

6

美育实践

（25 分）

1 活动开展

艺术团队伍作品积极参加经校团委报备的校外大型活动，每个作

品得 4分；队伍作品积极参加校团委统一组织的，或经校团委报

备的全校性美育实践活动（美育思政课、才艺大赛、校园文化节、

社团嘉年华等），每个作品得 3分；队伍成员服务经校团委报备

的校级活动的（如主持、礼仪等），每次得 2分；上限 20 分。

20

2 合作共建

完成学校、校团委交办的工作，以艺术团队伍的名义主办、承办，

或联动校内学生组织、二级学院、校外单位成功举办特色美育活

动。省级活动每次 5分，市级活动每次 4分，校级活动每次 3分；

上限 5分。

5

二、展演分

（40 分）

艺术展演

（40 分）
1 展演呈现

艺术团队伍集中展示，从作品的专业水平、艺术表现、团队素养

等进行评分。
40

三、附加分

（20 分）

成果成效

（20 分）
1 原创作品

艺术团队伍创作作品，贴合校园文化，必须为原创作品，在官方

发布或展示，得 5分。
5



三、附加分

（20 分）

成果成效

（20 分）
2 参赛与荣誉

艺术团队伍专业指导老师获评与队伍相关的集体荣誉表彰或竞赛

奖项：

（1）获评艺术类相关的比赛，国家级特等奖、一等奖、 二等奖、

三等奖、优秀奖（其他单项奖）依次得 10 分、9 分、8分、7分、

6 分；省级特等奖、一等奖、 二等奖、三等奖、优秀奖（其他单

项奖）依次得 8分、7分、6分、5分、4分；

市级特等奖、一等奖、 二等奖、三等奖、优秀奖（其他单项奖）

依次得 6分、5分、4分、3分、2分；

（2）获评温州市“十佳社团”“校园十佳歌手”等地市级荣誉或

市级感谢信，得 5分；

（3）获评校级艺术类相关荣誉，得 2分；

（4）同一项目获得不同级别奖项，取得分最高项；艺术团成员个

人获奖如在不同艺术团，以内容相符的队伍为主，且不能重复加

分。推荐校外参赛的队伍如未获奖，得 1分。

15

四、扣减分

负面清单

（扣分项，

直接从总

分中扣除，

扣完为止）

序号 指标 扣分标准 备注

1 行为言论不当

艺术团队伍指导教师或成员出现违法违纪行为，或发表不当言论

导致不良影响。活动内容或宣传品出现不当言论、违背主流价值

观。

一票否决，当年

不予评优，且视

情节扣20-30分

2 擅自组织开展 未经报备擅自组织校外活动、商业活动或大型集会。 每次扣 10 分

3 内部管理混乱
艺术团队伍内部管理混乱，成员反馈经查属实且未及时整改。艺

术团经费使用账目混乱。

每例扣 5分，

追究责任人

4
缺席重要会议

或培训
艺术团负责人及骨干每学期无故缺席重要会议或培训。 每次扣 5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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